
关于调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预算编报和评审有关事

项的通告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21】32 号，以下简称 32 号文件）已正式发布。为落实文件

精神，使改革举措尽快落实落地，现就调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预算编

报和预算评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项目预算编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预算）申报书、任务书已根据新的改革要求进行

了调整，项目预算将按照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大类编制，并简化测

算说明；间接费用将按照新的比例要求进行测算核定。目前，已在国家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中开发调试，将于近期上线更新。 

对于已开展申报书填报的项目批次，申报书不再调整，据此开展项目评审，

后续在任务书签订阶段根据申报单位意见对间接费用等进行调整；对于尚

未开展申报书填报的项目批次，按修订后的申报书编报。  

对于已提交任务书的项目批次，原任务书暂不做调整，随在研项目一并处

理；对于尚未提交任务书的项目批次，按调整后的任务书编报。 

对于已按原政策签署任务书的项目，以及相关在研项目等适用新政策问题，

科技部将会同财政部于近期发布改革过渡期资金管理通知，明确新旧政策

过渡衔接的有关要求，落实相关改革举措。 

2.项目预算评审 



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在项目评审同步开展预算评审。评审专家由技术专家和

财务专家组成。目前，科技部已经制定合并项目和预算评审相关细则，指

导专业机构做好落实工作，并同步对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的项目评审功

能进行开发。请各项目申请单位配合相关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做好评审工作。 

3.其他有关事项 

为做好改革文件的落实工作，目前，科技部正在配合财政部开展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的修订工作，全面落实 32 号文关于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改革的各项要求。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 2021 年 8 月 26 日 

 


